
直轄市定古蹟「原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公告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 

主旨：原指定直轄市定古蹟「三井物產 

株式會社舊廈」，重新指定其名稱為「原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並補充古 

蹟公告事項。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古蹟指 

定及廢止審查辦法及本府第167次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 

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決議。 

公告事項：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條規定，文化

資產保存法之主管機關，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業於96

年6月1日以府文化秘字第

09631165300號公告，自公告日起委

任本局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業務事

項。 

二、原本府87年7月22日府民三字第

8704800601號公告指定古蹟名稱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廈」，重新指

定其古蹟名稱為「原三井物產株式

會社臺北支店」。 

三、重新指定名稱理由：經修復及再利

用計畫調查為符實際，故重新指定

古蹟名稱。 

四、異動後完整公告內容如下： 

(一)名稱：原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

店。 

(二)種類：辦公廳舍。 

(三)位置或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54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

地號：古蹟本體為館前路54號建物

本體，建物為中正區公園段二小段

282建號（2,845.45平方公尺），建

築物座落土地為中正區公園段二小

段465（258平方公尺）、466（961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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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地號等2筆土地（實際保存

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五)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１、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 

(１)本建物係日治時期三井物產株式會

社臺北支店，該公司為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前日本三大財閥之一的三井

家族產業，擁有銀行、保險、物

產、礦山、拓殖等諸多事業，是能

左右日本國內以及臺灣殖民地經濟

之重要機構。其本店設在東京，支

店則廣泛分佈於世界及臺灣各主要

城市。 

(２)二戰末期建物因盟軍轟炸受損，

1946年民政處營建局復建時，不以

復原辰野日式風格而以當時與西方

社會同步流行的藝術裝飾 Art Deco

為取向。除外觀改變外，室內大致

維持原有格局，充分見證臺北近代

都市歷史空間不同時期的成長過

程，對建築藝術及都市發展有重要

意義。 

２、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鐵

屋架至少採用五種形式，鐵材保留

原創時期日本八幡製鐵所製品及二

戰後美援時期的美製鋼材，能充份

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特色。 

３、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保有1920

年代由美國進口的 OTIS單纏齒輪曳

引式客用電梯（Single wrap 

traction geared passenger 

elevator）之原型，具稀少性，不

易再現。 

４、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

第1項第1、2、3款指定基準。 

(六)原公告之日期及文號：本府87年7月

22日府民三字第8704800601號公

告，調整古蹟名稱、種類並補充古

蹟本體建號、面積、指定理由及法

令依據。  

五、本件文化資產所有人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者，

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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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文化資產所有人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對本件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者，

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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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悉本件行政處分之次日起30日

內，繕具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局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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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4樓東北區），並將副本寄送本府法

務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

號8樓東北區）。另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規定，訴願之提起以本局

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為免郵遞遲誤，宜儘早送件，

以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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